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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工程建设项目 

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

为规范学校工程建设项目资金管理，依法合规保障学校教育

事业健康发展，保证工程质量，提高投资效益。遵从《上海应用

技术大学资金支付管理办法》，结合学校工程建设项目的实际，

对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基本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制度》（上应基

〔2019〕9 号）进行修订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 

一、工程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原则 

1、工程建设项目资金管理执行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资金支

付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。 

2、工程建设项目资金应专款专用。其费用应严格按工程进

度、质量和合同约定预付或支付，财务部门按审计报告进行财务

结算。 

二、工程建设项目资金管理 

1、项目功能定位合理。在项目前期决策阶段和方案设计阶

段做好工程项目的经济论证，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，加强工

程投资控制；不得擅自超预算、超面积、超标准进行建设。 

2、项目资金计划准确。项目开工前，按照工程进程及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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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约定制定资金使用计划。 

3、项目建设中过程控制。动态掌握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，

做到心中有数，并及时、准确地了解国家和市场材料价格信息，

在选材使用、施工工艺等方面尽可能做到挖掘潜力，提供合适、

经济的建材价格信息。 

4、严格项目审核和审计制度。在项目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社

会审计单位的作用进行投资过程控制，在项目竣工后要积极配合

审计处和审计单位进行项目审计。 

三、工程建设项目资金支付流程 

1、学校工程项目负责人或项目代建管理单位（如有）工程

项目负责人，根据服务单位的申请填写付款审核流转单。 

2、工程监理对实际工程量审核。 

3、投资监理/财务监理对实际应付款金额进行审核确认。 

4、学校根据项目进程、合同约定付款方式进行审核、会

签。 

5、会签流程完成后，项目负责人办理报销手续，填写付款

报销单和附件，经基建处长审批送学校财务处支付款项。 

6、单笔付款金额达到或超过 50 万元，在基建处处长审批

的基础上，需经分管校领导审批；若单笔付款金额达到或超过

500 万元，还需校长审批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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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其他未尽事项按照《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资金支付管理办法》

执行。 

2、本实施细则自 2024年 5 月 1日起执行。 

五、本实施细则由基建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